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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委會為減輕經濟弱勢族群生活負擔，持續加強與直轄市、縣市政府合作，依「國內糧

食救助作業要點」規定，無償提供庫存公糧予各縣市政府辦理社會救助。103 年截至 3 月

底，各縣市政府已申請約 708 公噸公糧白米。 

(二)衛生福利部與經濟部共同推動公設民營及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機構申請電價優惠、居家身

心障礙者使用維生器材與必要生活輔具用電優惠，輔導符合資格者提出申請，以減輕渠

等經濟負擔。 

(三)衛生福利部為建立完善之社會安全網，以現金給付為原則輔以實物給付，於「社會救助

法」增訂實物給付服務專章（草案）；明訂各縣（市）政府得自行或結合民間資源，以

設置食物站或發放食物券等方式，協助弱勢家庭。102 年度各縣市推動「實（食）物銀行

」相關措施，計有 19 縣市，辦理 27 項方案計畫。 

(四)台糖量販事業部為了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針對獨居老人、身心

障礙者、中低收入戶之經濟弱勢民眾，於 102 年 2 月開始推動「生鮮商品 9 折優惠」方

案，並透過相關福利機構主管單位進行宣傳。 

（三）行政院函送賴委員振昌就臺北市立大學 103 學年度招收之 15 名公

費生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35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6-234） 

賴委員振昌就臺北市立大學 103 學年度招收之 15 名公費生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 

一、依「師資培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師資培育以自費為主，兼採公費及

助學金方式實施，公費生畢業後，應至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服務」；另訂有「師資培育公費

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規範公費師資培育之相關權利義務事項。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倘有偏遠或特殊地區之師資需求，得依公費分發辦法提報公費生名額，

經本部調整核定分配至相關師資培育之大學培育，並作為分發服務之依據，俾保障偏遠及特

殊地區學校穩定師資來源與學生受教權益。 

二、依本辦法規定，有關公費生分發之相關條文與過程，茲說明如下： 

(一)第 2 條：本辦法所稱公費生，係指依本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享有師資培育公費待遇，

畢業後應至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服務之學生。 

(二)第 3 條第 2 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提報公費生培育之缺額、類別，經中央主

管機關調整後核定之。 

(三)第 11 條第 2 項：中央主管機關應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第 3 條第 2 項規定提報

之師資缺額，辦理公費生分發，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不得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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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 11 條第 3 項：前項以外經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3 條第 2 項規定調整之公費生培育名額，

應協調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分發學校同意後，辦理公費生分發。 

(五)第 11 條第 4 項：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接獲公費生分發名額後，應參據各校教師

需求名額、學生成績及志願等，以公開、公平、公正方式分發至學校服務，並以一次為

限。 

(六)援上，本部核定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報公費生培育之缺額、類別，俟渠等公

費生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並取得教師證書，本部協調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

意後，辦理公費生分發，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接獲公費生分發名額後，參據各

校教師需求名額，學生成績及志願等發至學校服務。 

三、另依本法施行細則第 8 條規定：本法第 13 條第 1 項所定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按學校位置或不足類科師資需求認定後，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四、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說明，茲重點摘錄如下：該市推動多項教育實驗及精進計畫，如學習共同

體、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國小各領域教師關鍵能力模組化課程等，為上述政策需求，亟需有

計畫性培育公費師資並強化師資培育機構協力參與，爰提報全境公費生培育需求，並將依本

法施行細則第 8 條規定另案函報本部核定，以求周延。 

五、依臺北市立大學回應說明，茲重點摘錄如下 

(一)綜合型大學是臺北市政府為提升城市競爭力之既定政策，爰積極促成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與臺北市立體育學院兩校合併為臺北市立大學。因此，為強化該校國內外競爭力，培育

臺北市優秀師資，根據現階段師資有缺額的類別開出公費生名額及經費，以吸引優秀學

生。該校辦學經費預算主要來自臺北市政府，做為隸屬臺北市政府之市立大學，自當配

合市府政策進行。 

(二)該校培育之公費生，仍會依據本法之精神，主要以分發至臺北市之偏遠學校服務，但對

於學校有辦學特殊需求，在發展學校創新辦學特色時，有師資專長特殊需求下，亦會列

入公費培育之條件；其次，自本部幼托整合政策開始推動後，該市部分公立幼兒園出現

師資人力短缺之現象，對於這些師資不足之幼兒園，亦會列入師資公費培育之評估條件

。 

(三)綜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在分配公費生職缺時，以偏遠地區需求為主要考量，並兼顧特

殊地區或學校之師資需求，確保臺北市之國民教育均衡發展，因此並不違背本法的規定

。 

六、至所提臺北市立大學之公費生名額，係屬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提報，並經本部核定之 103 學年

度公費名額，預計 108 學年度分發。本部業於 103 年 3 月 21 日以臺教師(二)字第 1030041118

號函請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補充說明未來擬分發學校係屬偏遠或特殊、不足類科師資需求，並

依本法施行細則規定另案報本部核定，以彌爭端。臺北市政府復於 103 年 3 月 28 日以北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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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字第 10333114300 號函函復略以：案內係關該市特殊或偏遠地區學校認定，該局將於研議

後另案函報本部。 

七、另往後有關地方政府所提報之公費生缺額，會請明確列出該名缺額預計分發之學校或原因，檢

討教育資源分發，並建立追蹤機制，俾掌握合格公費教師任教流向。 

（四）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私校法第 62 條修正草案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29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6-177） 

江委員惠貞就私校法第 62 條修正草案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現行國立大學之捐款可全額抵稅，基於公私立大學同為培育人才之教育體系，為積極建立私校

健全發展環境，本部業推動私立學校法第 62 條修正案，行政院並於 101 年 2 月 23 日函請立

法院審議，並經同年 12 月 27 日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議，修正重點如下： 

(一)齊一對公私立學校捐贈之免稅標準：私立學校捐贈扣除額比照公立學校，即個人或營利

事業透過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興學基金會捐款予之學校法人或學校者，於申報當年度所得

稅時，得「全數」作為列舉扣除額或列為費用或損失。 

(二)充實私校資源：提高對指定捐贈之免稅優惠，將可積極提高私人捐贈之意願，有效改善

私校募款之困難，充實私校資源。 

(三)增加監督機制：鑑於本案係政府以租稅補貼私人捐資興學，其效果等同將政府財源投入

私立學校參與私立學校教育工作，為使政府有限資源得以有效運用，增訂學校法人或財

團法人私立學校於同一年度受贈自指定捐款達一定金額或比率時之監督機制，以落實政

府引導民間捐資興學政策之美意。 

二、惟本案仍有部分委員質疑可能淪為特定少數人規避稅負之管道，因此目前尚未通過。本部仍將

持續溝通，未來修正案如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私人對私校與公校之捐贈，將享有一致的免稅

待遇。 

（五）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加速我國金融業整併、鬆綁管制開放金融

業務、打造亞洲區域銀行等議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25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6-131） 

貴委員就加速我國金融業整併、鬆綁管制開放金融業務、打造亞洲區域銀行等議題所提質詢

，經交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鼓勵金融業整併： 

(一)我國金融機構家數眾多，市占率分散（例如前 3 大銀行市占率僅 25.20%，低於韓國（


